关于做好2026年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根据《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7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7号）以及《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强师工程”的实施意见》（师党发〔2023〕27 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我校毕业生到基础教育领域就业，学校印发了《关于修订〈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的通知》（师党发〔2024〕29号）（以下简称“启航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应届毕业生给予表彰、奖励和帮扶。为做好组织实施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宣传教育和政策解读
各院（系）要切实做好2026届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强化学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感和投身基础教育事业的责任感，自觉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志愿到中西部、基层、基础教育一线任教，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贡献。
请各院（系）大力做好启航计划的宣传和政策解读工作，让毕业生了解启航计划设立的背景、初衷，以及各项具体内容和操作流程，引导有意向的学生积极参加启航计划，请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前准备材料，在申报期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
二、申报审批流程
启航计划实行系统申请制。由毕业生本人提交申请材料至北京师范大学就业资讯网（http://career.bnu.edu.cn/frontpage/bnu/html/index.html），院（系）审核同意后，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就业中心”）审核。具体申请审批流程如下：
（一）学生申报
1.拟申报启航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仅限当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须认真阅读《关于修订〈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的通知》（师党发〔2024〕29号）中关于启航计划的具体内容及相关规定（附件1），符合各项适用条件的毕业生由本人提交申请材料，详情申请步骤请查看《启航计划系统填报指南（毕业生版本）》（附件2），填写申请材料确保无误后提交。根据当年就业工作和毕业工作实际情况，毕业生可分批提交申请：
第一批：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即日起至5月29日前可提交申请。
第二批：于6月5日前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可提交申请。
第三批：由于签约单位或所在地区原因无法于6月5日前完成签约，可于8月31日前提交申请。
第四批：最晚于11月15日前提交申请。
2.符合启航计划申报条件的国家重点保障学生以及我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提出交通费补助申请，补助金额按照校区或学生家庭所在地至学生签约单位所在地实际发生的单程交通费用进行申报。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在系统填报。
[bookmark: _GoBack]    3.提交申请时须在系统填写一份不少于1000字的基层就业故事，自拟标题，内容可以涉及前往基层任教的个人感受、人物经历、理想抱负、发展规划等。
（二）院（系）审核
院（系）对系统内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第一批：6月2日。
第二批：6月3日至6月9日。
第三批：9月15日至9月30日。
第四批：11月15日至11月30日。
（三）学校审批和表彰
     1.学校学生就业工作小组授权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核确定入选学生名单和奖励方案。就业中心对毕业生的培养类型、签约单位、签约地区等信息进行审核，按照启航计划相关要求，提出启航计划入选学生建议名单和奖励方案；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份认定进行审核并确定入选学生名单，就业中心按照名单提出资助方案。
     2.党委学工部确定相关名单和方案后，向学校学生就业工作小组上报结果备案，并进行为期5天的公示。
     3.就业中心指导拟入选学生按要求签署《北京师范大学“四                                                                                                                                                                                                                                                                                                                                                                                                                                                                                                                                                       
有”好老师启航计划协议书》。协议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学生留存，一份由就业中心留存。学生签署协议书后，认定为正式入选人员。
     4.学校向入选学生发放荣誉证书，并按照奖励方案和资助方案完成学费或住宿费返还以及奖励金、交通补助的发放。
三、毕业生履约管理
就业中心负责入选毕业生履约管理，每年将与院（系）协同开展履约核查工作，对入选者的就业去向、个人发展等情况进行追踪与核实。具体细则见《关于修订〈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的通知》（师党发〔2024〕29号）政策内容（附件1）中的“履约管理办法”和《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政策相关补充说明》（附件3）。
四、其他说明
对于奖励标准的判定以及全国832个脱贫县、中西部陆地边境县参考目录等情况说明，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政策相关补充说明》（附件3）。
如有问题请联系：58809397（李老师）
邮箱：bnuqihangjihua@bnu.edu.cn。
    五、参考链接
1.《全国832个脱贫县名单》
[image: 832个脱贫县]
2.《中国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一览表》



[image: 中西部陆地边境县名单]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2026年5月22日




附件1：《关于修订〈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的通知》（师党发〔2024〕29号）
附件2：启航计划系统填报指南（毕业生版本）
附件3：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启航计划政策相关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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